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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超标排放和有污染上访案件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。





决    定


审核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，对符合申请条件和相关规范要求的形成审核意见报局领导审批。





审    核


15个工作日内对排污许可证单位进行资料和现场审核。





退   回


  申请人整改。





材料齐全，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。



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，并一次性告知原因。





受    理


窗口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


发        证


通知申请单位办理结果，发放排放污染许可证。





归档





申请材料目录：（一）申请条件（二）排污许可证申请。（三）相关证明材料。





申请条件


本年度列入市本级管理的单位（除国家重点监控企业）。


排污许可证申请。


1.申请单位必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排污许可证申请（一份）；


2.提供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）；


（三）相关证明材料。


1．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原件（审查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）。


2．环评及环保验收批复文件复印件（第一次申请许可证提供）。


3．本年度（一年内）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报告（环评及批复为登记表的，不提供环境监测报告）。 


4．依法应缴纳排污费的单位本年度（一年内）排污费缴纳收据。


5．本年度有减排任务的单位需提供减排工程实施方案。











